高雄縣鳥松鄉公所公務人員各項補助福利暨應備書件一覽表

※結婚（婚假十四日，除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延後給假外，應自結婚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

	項目
	給付標準
	申請期限
	應備書件
	備註

	一、生活津貼
二、福利互助
	二個月薪俸額

二個月福利互助俸額
	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１）申請書

（２）結婚證書影本

（３）戶口名簿影本

（１）申請書

（２）結婚證書影本

（３）戶口名簿影本
	（１）結婚雙方同為公務人員得分別申請補助。

（２）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生育（娩假四十二日）

	項目
	給付標準
	申請期限
	應備書件
	備註

	生活津貼
	二個月薪俸額（每胎補助二個月薪俸娥，本人或配偶生育三胞胎或四胞胎以上者，其生育補助自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起均得每胎各予二個月薪俸娥）
	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１）申請書

（２）出生證明

（３）戶口名簿影本


	（１）以配偶或本人分娩者為限。

（２）夫妻同為公務人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３）未滿五個月流產者不得申請。

（４）配偶於國外生育，如在國內辦妥戶籍登記，得依規定申請生育補助。


※眷屬喪葬補助（喪假，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子女死亡者，給喪假十日。（詳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辦理留職停薪人員，其申請原因之親屬死亡，同意從寬發給喪葬補助。（94年新）

	項目
	給付標準
	申請期限
	應備書件
	備註

	1、 生活津貼

2、 福利互助

三、公教人員保險
	父母、配偶（五個月薪俸額）

未成年子女（三個月薪俸額）

父母或配偶補助（五個福利互助俸額），未成年子女補助（二個福利互助俸額），祖父母或孫子女（以賴互助人扶養並經服務機關學校審查屬實者）補助二個福利互助俸額。

父母、配偶（三個保險俸額）子女：

1、 年滿十二歲未滿二十五歲（二個月保險俸額）。

2、 未滿十二歲及已為出生登記者（一個月保險俸額）。
	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但居住大陸地區眷屬申請期限六個月）。

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自得請領之日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１）申請書

（２）死亡證明書

（３）戶口名簿影本

（１）申請書

（２）死亡證明書

（３）已辦理死亡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１）申請書

（２）請領給付收據

（３）死亡證明書

（４）戶籍謄本：包括死者死亡登記戶籍謄本及被保險人戶籍謄本。
	（１）以請領一份為限

（２）子女以二十歲以下，未婚且不職業者為限。但未婚子女超過二十歲以上在校肄業卻無職業，或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或確實殘廢不能自謀生活，需仰賴申請人扶養並經機關學校查證屬實者，不在此限。

（３）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無力謀生，因而必需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其補助標準為五個月薪俸額。

如子女或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時，以任擇一人報領為限。


※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表（應備表件：申請表一式二份，繳驗戶口名簿、學生證（國民中、小申請程序修正為無需繳驗戶口名簿、學生證或收據影本）切結書（子女就讀夜間部或夫妻同為公務人員者）

	區

別
	大學暨獨立院校
	五專後二年，二、三專
	五專前三年
	高中
	高職
	國中
	國小



	
	公立
	私立
	夜間部
	公立
	私立
	夜間部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自給

自足班
	實用

技能班
	公私立
	公私立

	額數給支
	13600
	35800
	14300
	10000
	28000
	14300
	7700
	20800
	3800
	13500
	3200
	18900
	7300
	1500
	500
	500


※申請福利互助者須互助人，其互助人定義為：依高雄縣公教員工福利互助條例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之互助人，依93年1月1日以前仍在職為本縣公教員工，且未於其他單位參加福利互助並辦理結算者為限」。

